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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壹、計畫緣起與目的 

依據體育署公告之 109年運動現況調查成果，全國參與運動人口比率高達 83%，

其中規律運動人口比例達 33%，並自 103 年開始連續 7 年穩定維持 33%以上，顯示

國內近年運動風氣漸盛，隨著民眾健康意識抬頭，運動習慣已深植在生活之中。 

新竹高鐵特定區區段徵收計畫於 90 年開辦，並於 93 年完成土地登記、98 年完

成公共工程，惟特定區內之體育場用地(均為縣有土地)現況僅作為簡易棒球場、戶外

籃球場及排球場使用。因此，為提供竹北及新竹高鐵周邊地區更多元之運動設施，同

時因應國際及國內各項運動賽事場地需求，本計畫擬於新竹高鐵特定區體育場用地

興建多功能體育場館，增進竹北地區健康優質之運動環境。 

考量本計畫區鄰近新竹高鐵站，以及新竹科學園區、生醫園區、台元科技園區及

AI智慧園區等產業聚落，另配合新竹市政府刻正規劃之「大新竹輕軌計畫」(整體路

網計畫業於 110 年 4 月由交通部同意備查)，輕軌藍線將由高鐵新竹站沿光明六路連

接至竹北市區及新竹科學園區，未來本計畫區將坐擁高鐵及輕軌之雙軌交通優勢，爰

配合規劃商辦、旅館、餐飲等商業空間，提供商務、觀光旅遊、運動賽事等活動之旅

宿需求。 

本計畫擬以民間自提 BOT方式興建多功能體育場館及附屬事業，希冀藉由附屬

事業提高公共建設財務可行性、公共服務品質完整性及土地整體利用效益性，故需進

行體育場用地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變更作業，以增進體育場用地之多元使用項

目及土地利用強度。爰此，本案擬配合調整高速鐵路新竹車站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內

體育場用地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以玆因應及執行，並經本府准依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暨第 2項辦理逕為個案變更在案(詳附件一)。 

貳、辦理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暨第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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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計畫位置與範圍 

高速鐵路新竹車站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位於竹北市東側、國道 1 號高速公路以

東地區，計畫區內包括高速鐵路新竹車站、臺鐵六家車站，且鄰近國道 1號竹北交流

道、南寮－竹東快速公路，距新竹市區約 8公里，對外交通相當便捷，本次變更範圍

為該計畫區之體育場用地(新竹縣竹北市世興段 19地號)，面積約 6.2943公頃，距離

高鐵新竹站約 650公尺(步行 8分鐘)，本變更位置及範圍，詳圖 1所示。 

 

圖 1  本變更位置及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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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現行計畫概要 

壹、發布實施經過 

高速鐵路新竹車站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於 100 年 1 月發布實施，並

於同年 2 月發布實施其細部計畫，其後辦理一次個案變更，係於 101 年 5 月發布實

施之「訂定高速鐵路新竹車站特定區細部計畫（綠建築容積獎勵要點）案」，而后於

107 年 11 月公告實施「變更高速鐵路新竹車站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細部計

畫案」，其後未辦理個案變更。 

貳、現行計畫概述 

一、計畫年期與計畫人口 

計畫年期民國 115年。計畫人口 45,000人。 

二、土地使用計畫 

高速鐵路新竹車站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現行土地使用分區面積合計約

178.1117公頃，佔計畫總面積比例 57.60%；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合計約 131.1083

公頃，佔計畫總面積比例 42.40%，詳表 2、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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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現行高速鐵路新竹車站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項目 計畫面積(公頃) 占計畫面積百分比(%) 

土地
使用
分區 

住宅區 103.4917 33.47 

第一種商業區 3.9500 1.28 

第二種商業區 15.4000 4.98 

高鐵車站專用區 14.7600 4.77 

產業專用區 38.3000 12.39 

加油站專用區 0.1100 0.03 

天然氣設施專用區 0.1200 0.04 

電信事業專用區 0.3900 0.13 

郵政專用區 0.1000 0.03 

灌溉設施專用區 0.6700 0.22 

客家文化保存區 0.8200 0.26 

小計 178.1117 57.60 

公共
設施
用地 

機關用地 1.3000 0.42 

文中小用地兼供幼兒園使用 13.0600 4.22 

文特用地 2.9000 0.94 

公園用地 11.0700 3.58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0.4500 0.15 

兒童遊樂場用地 4.8500 1.57 

綠地 4.7400 1.53 

體育場用地 6.2900 2.03 

停車場用地 3.1600 1.02 

市場用地 0.4900 0.16 

廣場用地 0.1200 0.04 

廣場兼停車場用地 0.3500 0.11 

變電所用地 1.2500 0.41 

電力設施用地 0.6400 0.21 

環保設施用地 0.0500 0.02 

高鐵用地 3.5000 1.13 

園道用地 9.7500 3.15 

鐵路用地 1.4200 0.46 

道路用地兼供鐵路使用 0.2900 0.09 

道路用地註 2 65.4283 21.16 

小計 131.1083 42.40 

合計 309.2200 100.00 

資料來源：變更高速鐵路新竹車站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107.07)；本計畫整理。 

註：1.表內面積應依據核定計畫書實施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2.道路用地面積含人行步道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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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變更計畫 

高速鐵路新竹車站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內之體育場用地，目前現況僅作為簡易

棒球場、戶外籃球場及排球場使用。因此，為提供竹北及新竹高鐵周邊地區更多元之

運動設施，同時因應國際及國內各項運動賽事場地需求，本計畫擬於新竹高鐵特定區

體育場用地興建多功能體育場館，增進竹北地區健康優質之運動環境，並結合坐擁高

鐵及輕軌之雙軌交通優勢，配合規劃商辦、旅館、餐飲等商業空間，提供商務、觀光

旅遊、運動賽事等活動之旅宿需求。本計畫未來希冀藉由民間自提 BOT模式，提供

多元運動休閒空間，以提升運動品質及爭取國內外各項運動賽會舉辦為目標，並規劃

商辦、旅館及餐飲等空間，故未來配合前述開發需求及為提高廠商投資意願，需增加

體育場用地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容許使用項目。有關本案建議調整體育場用地

相關管制事項，詳表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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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本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及都市設計管制事項修訂前後對照表 

現行條文 本次變更條文 變更理由 

十一、各項公共設施用地之建蔽率、容積率、退縮綠化，除【本計
畫區公共設施用地使用強度及項目綜整表】之規定外，餘依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之規定： 

本計畫區公共設施用地使用強度及項目綜整表 

公共設施
用地種類 

最大 

建蔽率 

最大 

容積率 
備註 

高鐵用地 不予規定 不予規定 供高鐵路線及其相關設施使用。 

機關用地 50% 250% 
退縮建築依本要點第十七點規
定辦理。 

公園用地 - - 

1.公一、公四、公五、公七、得
作地下停車場使用，其餘公園
用地不得作地下停車場使用。 

2.公一內得作共同管道監控中
心及其相關設施使用。 

3.上述之公一地下開挖率不得
超過 50%。 

4.單一棟建築物最大水平投影
面積不得超過 150 平方公尺。 

公園兼兒
童遊樂場
用地 

比照公園
用地 

比照公園
用地 

- 

兒童遊樂
場用地 

- - 
除兒五外之兒童遊樂場用地，均
得作地下停車場使用。 

體育場用
地 

50% 200% - 

十一、各項公共設施用地之建蔽率、容積率、退縮綠化，除【本計
畫區公共設施用地使用強度及項目綜整表】之規定外，餘依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之規定： 

本計畫區公共設施用地使用強度及項目綜整表 

公共設施
用地種類 

最大 

建蔽率 

最大 

容積率 
備註 

高鐵用地 不予規定 不予規定 供高鐵路線及其相關設施使用。 

機關用地 50% 250% 
退縮建築依本要點第十七點規
定辦理。 

公園用地 - - 

1.公一、公四、公五、公七、得
作地下停車場使用，其餘公園
用地不得作地下停車場使用。 

2.公一內得作共同管道監控中
心及其相關設施使用。 

3.上述之公一地下開挖率不得
超過 50%。 

4.單一棟建築物最大水平投影
面積不得超過 150 平方公尺。 

公園兼兒
童遊樂場
用地 

比照公園
用地 

比照公園
用地 

- 

兒童遊樂
場用地 

- - 
除兒五外之兒童遊樂場用地，均
得作地下停車場使用。 

體育場用
地 

60% 250% 
體育場用地依促進民間參與公
共建設法相關規定供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之附屬事業用地，其容

1.為提供竹
北及新竹
高鐵周邊
地區更多
元之運動
設施，同
時因應國
際及國內
各項運動
賽事場地
需求，與
增進竹北
地區健康
優質之運
動環境，
配合後續
體育場用
地內土地
採BOT方
式興建，
以提高公
共建設附
屬事業使
用規劃彈
性及未來
廠商投資
意願，爰
依據「促
進民間參
與公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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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本次變更條文 變更理由 

停車場用
地 

80% 400% 得供立體停車使用。 

市場用地 60% 240%  

學 

校 

用 

地 

文中
小用
地兼
供幼
兒園
使用 

40% 160% 
學校用地得作地下停車場使用。 

文特 40% 160% 

環保設施
用地 

不予規定 不予規定 

1.供揚昇站使用。 

2.產業專用區內所劃設供環保
設施使用之相關設施用地之
建蔽率及容積率，得於擬定整
體開發計畫時另行規定。 

變電所用
地 

50% 150% 

以供電力設施、辦公室及其附屬
設施使用為主，變電設施應以室
內型式興闢，並自基地境界線退
縮 6 公尺以上建築，另需設置必
要之安全防治設施。變電所用地
之平面除辦公室及其附屬設施
應予美化外，法定空地並應全部
綠化，不得影響都市景觀及鄰近
土地使用。 

綠地 - - 

綠地三至綠地五應作親水性開
放空間設計。其中水圳應採明渠
式構造，並依規劃設計需要沿水
圳任一側配設自行車道，為達成
具有連續性之環狀系統，綠地六

許使用，除依「都市計畫公共設
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申請作
相關使用外，其容許使用項目包
含下列使用(細類名稱、代碼及
詳細內容請參「經濟部公司行號
及有限合夥營業項目代碼表」)，
且不受「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
多目標使用辦法」附表之限制。 

1.綜合零售業(F3)：百貨超市業
(F301) 、其他綜合零售業
(F399) 

2.餐飲業(F5)：飲食業(F501) 

3.路上運輸輔助業(G2)：停車場
經營業(G202) 

4. 藝文業 (J6) ：藝文服務業
(J601)、演藝活動業(J602)、
音樂展演空間業(J603) 

5.休閒、娛樂服務業(J7)：休閒服
務業(J701)、其他休閒服務業
(J799) 

6.運動服務業(J8)：運動場館業
(J801)、運動訓練業(J802)、
職業運動業(J803) 

7.觀光及旅遊服務業(J9)：旅館
業(J901)、旅行業(J902)、旅
遊諮詢服務業(J903)、觀光遊
樂業(J904) 

8.會議及展覽服務業(JB)：會議
及展覽服務業(JB01) 

9.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I) 

設法」第
14 條，調
整體育園
區用地建
蔽率及容
積率管制
事項。 

2.考量新竹
地區氣候
特性，未
來朝室內
多功能體
育場館設
施為主，
爰建議酌
予調整建
蔽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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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本次變更條文 變更理由 

應設置能跨越一號、二號、十二
號道路之自行車道及自行車專
用路橋。 

電力設施
用地 

不予規定 不予規定 

供高壓電線地下化所需之連接
站使用，應於基地四周留設 5 公
尺以上作為緩衝綠帶。 

廣場兼停
車場用地 

- - 
供該地區停車暨辦理大型活動
之空間。 

鐵路用地 不予規定 不予規定 鐵路用地未來在高架橋下需施
做植栽綠化，並得作里鄰活動空
間(非室內型)及停車場、公園綠
地等開放空間使用。 

於興闢前，有關都市景觀影響及
橋下空間如何維護管理利用等
二項，應先經「新竹縣都市設計
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 

上表所列之各項公共設施用地得於未興闢使用前供作「空氣

品質淨化區」使用。 

10.其他經新竹縣政府核定者 

停車場用
地 

80% 400% 得供立體停車使用。 

市場用地 60% 240%  

學 

校 

用 

地 

文中
小用
地兼
供幼
兒園
使用 

40% 160% 
學校用地得作地下停車場使用。 

文特 40% 160% 

環保設施
用地 

不予規定 不予規定 

1.供揚昇站使用。 

2.產業專用區內所劃設供環保
設施使用之相關設施用地之
建蔽率及容積率，得於擬定整
體開發計畫時另行規定。 

變電所用
地 

50% 150% 

以供電力設施、辦公室及其附屬
設施使用為主，變電設施應以室
內型式興闢，並自基地境界線退
縮 6 公尺以上建築，另需設置必
要之安全防治設施。變電所用地
之平面除辦公室及其附屬設施
應予美化外，法定空地並應全部
綠化，不得影響都市景觀及鄰近
土地使用。 

綠地 - - 

綠地三至綠地五應作親水性開
放空間設計。其中水圳應採明渠
式構造，並依規劃設計需要沿水
圳任一側配設自行車道，為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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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連續性之環狀系統，綠地六
應設置能跨越一號、二號、十二
號道路之自行車道及自行車專
用路橋。 

電力設施
用地 

不予規定 不予規定 

供高壓電線地下化所需之連接
站使用，應於基地四周留設 5 公
尺以上作為緩衝綠帶。 

廣場兼停
車場用地 

- - 
供該地區停車暨辦理大型活動
之空間。 

鐵路用地 不予規定 不予規定 鐵路用地未來在高架橋下需施
做植栽綠化，並得作里鄰活動空
間(非室內型)及停車場、公園綠
地等開放空間使用。 

於興闢前，有關都市景觀影響及
橋下空間如何維護管理利用等
二項，應先經「新竹縣都市設計
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 

上表所列之各項公共設施用地得於未興闢使用前供作「空氣

品質淨化區」使用。 

註:凡本次計畫未指明變更部分，皆應以原有計畫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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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技師姓名： 

蔡翼如 

技師執業執照證號： 

技執字第 006513號 

技師公會名稱： 

臺灣省都市計畫技師公會 

公會會員證號： 

臺都技師員字第 A0118號 

技師執業機構名稱：長豐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都市計畫技師圖記頁 
長豐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辦理之變更高速鐵路新竹車站特
定區計畫細部計畫(體育場用地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案，
業經本技師依照既有之學理、準則、都市計畫相關法規，就
各項數據理性預測與判斷其未來發展需要，並就現實條件與
人民權益加以綜合考量，完成計畫書圖內容、相關會議紀錄
等編制，且依規定製作工作底稿備查。惟都市計畫(或都市更
新...等)須依都市計畫委員會(或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
會...等)完成審議並經主管機關核定後確定，所有內容應以
最終審定為準。 

技師簽章: 

日    期:111.5. 



 

 
 

 

變更高速鐵路新竹車站特定區計畫 

細部計畫(體育場用地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要點)書 
 

 

 

 

 

 

 

 

 

業 務 承 辦 

人 員 

 

業 務 單 位 

主 管 

 

 

 

 

 

 

 

 

 

 

 

 

變更機關：新竹縣政府 

中華民國一一一年五月  

 


